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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4 月 19 日會議

有關長者生活津貼的跟進事項

在 2021 年 4 月 19 曰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有委員

要求政府提供落實長者生活津貼優化措施的時間表。本人現獲

授權回覆如下。

行政長官於 2020 年 1 月提出多項民生措施，其中包括

合併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建議，計劃劃－

採取高額津貼的金額（現時普通津貼為每月 2,845 元，而高額

津貼為每月 3,815 元），及大幅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上限

（計劃單身長者上限由普通津貼現時的 365,000 元或高額津貼

的 159,000 元放寬至劃一後的 50 萬元，而長者夫婦上限則由普

通津貼現時的 554,000 元或高額津貼的 241,000 元放寬至劃－

後的 75 萬元）。建議的兩項優化措施涉及龐大的經常開支，預

計政府在長者生活津貼的經常開支，將由現時每年約 300 億元

額外增加 50 億元至每年約 350 億元（增幅 16%) , 而政府亦需
要大量的行政資源及人手應對大幅增加的申請數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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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長官其後在《 2020 年施政報告附篇》中宣布，鑑於

上述長者生活津貼兩項優化措施涉及龐大的財政影響，政府須

再評估落實有關措施的時問；因此社會福利署在 2021-22 年度

的開支預算亦沒有為兩項措施預留所需的額外資源和開支。

在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及兩項措施將涉及龐大的經常

開支的前提下，評估工作需詳細考慮政府現時及預測的整體財

政狀況。政府會適時公布評估結果。

勞工及福利局局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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